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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职业性腕管综合征职业病危害接触资料收集及测量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国卫办职健函 〔2025〕 424 号

为进一步做好职业性腕管综合征职业病危害接触有关资料收集及测量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职业病诊

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以及《职业性腕管综合征诊断标准》(GBZ
 

336—2025), 制定本指引。
一、 资料收集

劳动者依法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的, 用人单位应根据需要如实向职业病诊断、 鉴定机构提供劳动者职业性腕管综合征职业病

危害接触相关资料, 包括劳动者作业基本情况、 作业视频资料、 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报告等。 劳动者提供本人掌握的相关资料。
(一)劳动者作业基本情况调查表。 (二)作业视频资料。 如劳动者对作业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有异议, 用人单位应当向职业病

诊断、 鉴定机构提供劳动者作业视频资料, 资料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拍摄内容。 应视频记录单个工作任务中最能反映劳动者职

业活动中腕部活动状态的时段, 并确保所获数据能有效代表劳动者腕部活动角度、 频次等具体情况。 每个工作任务原则上视频记

录 5 个连续且完整的工作周期 (工作周期时间过长且作业活动呈现较为清晰的, 可酌情减少视频记录周期数)。 对于执行多个独

立周期任务的劳动者, 每个任务均需单独视频记录。 所有拍摄活动须在保障安全且不影响正常作业前提下进行。 如有日常监控视

频能清楚记录劳动者作业活动的, 可一并提供。 (2) 拍摄角度。 侧重于腕部侧方和上方视角, 劳动者应充分暴露腕部, 确保腕部

动作可辨识。 视频资料应能识别劳动者身份。 (3) 影像质量。 分辨率不低于 1
 

280×720 像素, 帧率不低于 25 帧 / 秒, 画面稳定、
对焦清晰。 (4) 文件格式。 采用 MP4、 AVI 等通用视频格式。 (三) 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报告。 用人单位委托具备条件的技术机

构对劳动者腕部重复作业或用力作业进行检测评价的, 提供相关检测评价报告。
二、 现场调查

当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提供的资料有异议, 或者因用人单位提供资料不充分而无法判定时, 职业病诊断、 鉴定机构应根据 《职

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四十五条规定, 对工作场所进行现场调查或依法提请用人单位所在地卫

生健康部门进行调查。 现场调查采用现场观察、 访谈、 查阅资料和拍摄视频资料等方法。 视频资料拍摄要求同前。 完成调查后,
由调查人员填写《工作场所现场调查记录》。 调查人员、 被调查人员和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人员签字确认。

三、 测量方法

可采用直接观察、 视频回放或视频分析软件等方法。 (一) 腕部作业角度测量。 观察劳动者在执行典型任务时腕部是否存在

屈曲、 背伸或桡尺偏姿势, 并用量角器等测角工具(最小刻度不大于1°), 以腕部自然中立位为 0°为基准测量屈曲、 背伸或桡尺偏

活动角度。 (二) 重复频次测量。 分析作业周期, 测量每个作业周期内符合 GBZ
 

336—2025 腕部重复作业标准的作业姿势总次数,
计算单位时间(1分钟)内的重复频次平均值。 (三) 手持物品重量测量。 通过直接测量或工具说明书等获取实际重量。 (四) 累计

工时测量。 记录日累计符合诊断标准的腕部重复作业或用力作业总时间(小时)。 当劳动者从事多种腕部重复作业或用力作业, 且

每种作业在工作日的不同时间段时, 应将符合诊断要求的作业时间合并计算。
四、 资料的利用

职业病诊断、 鉴定机构可依据用人单位提供的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报告作出职业病危害接触判定。 当用人单位无法提供评价

报告或仅依据评价报告无法作出判定时, 职业病诊断、 鉴定机构应当综合分析劳动者作业基本情况、 作业视频资料以及现场调查

情况等, 作出判定。
(来源: 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


